《双鸭山市公共数据
管理暂行办法》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背景和意义
我市公共数据管理存在职责不清、共享不畅、开放不足、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，亟需通过规范性文件明确管理体制、分类分级、共享开放、授权运营及安全责任等内容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，释放公共数据要素价值。《双鸭山市公共数据管理暂行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我市公共数据管理建立了“总框架”和“基本法”。它系统回答了公共数据“谁来管、管什么、怎么管”等基础性问题，明确了管理体制、各方职责、平台载体、管理流程和安全底线。
二、起草依据和过程
为加强和规范全市公共数据管理，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使用，充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政务数据共享条例》《黑龙江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,广泛征求了各位副市长、各相关部门意见建议,形成了《办法》，并通过了司法局的合法性审核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十一章七十八条，系统构建了我市公共数据管理体系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第一部分，总则。明确了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相关术语定义，确立了统筹规划、依法有序、分类分级、高效利用、安全可控的管理原则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部分，管理体制和工作体系。确立了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领导、公共数据主管部门统筹管理、公共数据服务机构具体支撑、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各负其责的管理体制，明确了全市规划和建设公共数据管理平台，作为全市唯一的公共数据汇聚、共享、开放通道。
第三部分，公共数据分类分级和目录管理。规定了公共数据分类分级标准制定和责任分工，实行统一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管理，明确了目录编制、审核、发布和动态更新机制。
第四部分，公共数据采集和汇聚。明确了数据采集遵循合法、必要、适度原则和数据汇聚“全量汇聚、应汇尽汇”原则，规定了数据采集汇聚、治理、质量保障及基础数据库建设要求。
第五部分，公共数据共享。确立了“共享为原则，不共享为例外”的共享机制，明确了无条件共享、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三类属性，规范了共享申请、审核、反馈、争议处理和回流机制。
第六部分，公共数据开放。规定了公共数据开放的类型（无条件开放、有条件开放、不予开放）和流程，鼓励社会力量对开放数据进行开发利用。
第七部分，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。明确了授权运营的原则、范围、模式、实施程序、运营机构遴选与监管要求，明确了公共数据有条件无偿使用和有偿使用的条件。同时，明确全市统一规划建设授权运营平台，县（区）不得独立建设授权运营平台的要求。
第八部分，公共数据安全。确立了“谁提供谁负责、谁管理谁负责、谁使用谁负责、谁运营谁负责”的安全责任体系，明确了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要求。
第九部分，监督保障。明确了公共数据监督、评估、登记、经费保障、人才建设等保障要求。
第十部分，相关责任。明确了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、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，以及数据利用主体（自然人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相应责任。
第十一部分，附则。规定了参照执行范围和施行有效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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